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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科檢體之送檢 SOP 

1. 檢體定義： 

（1） 由外科手術切除之組織檢體。 

（2） 生檢採樣的組織：包含針芯生檢（needle core biopsy）、穿刺生檢

（punch biopsy）和楔形生檢（wedge biopsy）。 

（3） 內視鏡方式取得之組織。 

2. 檢體的固定與包裝： 

（1） 固定：10%的中性福馬林緩衝液。 

（2） 組織與福馬林的體積比例為 1：10。 

（3） 大型檢體：需沿著長軸製造一條垂直於長軸的切口，但不將組織切

斷或十字切開。 

（4） 小型檢體（如：needle core biopsy）：直接將檢體放入小容量福馬林

瓶中。勿使用拭鏡紙或紗布等包覆。 

（5） 容器：建議塑膠廣口瓶。 

（6） 請用膠帶封口，避免福馬林於運送時漏出。 

3. 外科病理送檢單的填寫重點： 

（1） 送檢單填寫完請防水包裝，避免福馬林漏出毀損文件。 

（2） 外科病理送檢單必須與檢體一同送出，並建議同時 E-mail電子檔至

vetcopath@vetcogroup.com。 

4. 檢體寄送方式： 

（1） 各種寄件通路，如：宅急便、郵局、宅配通等。 

（2） 直接送至臺灣動藥病理診斷中心（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5號 2樓

219室，電話 02-2299-5767）。 

5. 病理報告收發： 

（1） 一般檢體：於收件日期隔日會以醫院勾選之方式（電話、電子郵

件、Line）通知初步診斷，並於 2 ∼ 3個工作日內寄出正式最終報

告。 

（2） 若初步診斷為惡性腫瘤，採雙病理獸醫師確認制。 

（3） 若組織未固定完全、需要脫鈣、需特殊染色或免疫組織化學（IHC）

染色，則須再加 1 ∼ 2個工作天。 

（4） 若未收到檢驗結果，請聯絡江家瑋 病理獸醫師（02）2299-5767。 


